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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草案条款

甲方: 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人民政府 合同编号：20230911

乙方: 中泰信息技术（常州）有限公司

签订地点：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人民政府

代理机构：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

项目编号：金诚采竞磋[2023]062 号

合同时间: 2023 年 8 月 15 日

根据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 15 日进行的金诚采竞磋

[2023]062 号竞争性磋商，甲、乙二方就乙方成交的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人民

政府新北区西夏墅镇西横沟水环境治理服务项目，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，通过共

同协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法律法规，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

合同。

一、合同内容

本项目是新北区西夏墅镇西横沟水环境治理服务项目。

二、服务期限

一年

三、合同文件构成

（1）成交通知书；

（2）乙方的响应文件；

（3）乙方提交的其他资料及承诺；

（4）金诚采竞磋[2023]062 号竞争性磋商文件；

（5）最终报价及分项报价表；

（6）合同附件。

以上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四、项目经理

指派 廖守军 为乙方项目负责人，负责合同履行。按要求组织项目的运营，

解决由乙方负责的各项事宜。

五、合同价格及费用结算

项目编号/包号：金诚采竞磋[2023]06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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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新北区西夏墅镇西横沟水环境治理服务项目

人民币 940000 元

六、付款方式

合同签订生效后，完成西横沟水环境治理修复项目并竣工验收后支付合同总

额的 40%；竣工验收后进行一年养护，养护完成后支付合同总额的 30%；养护完

成后一年，扣款考核金额后支付合同尾款。

考核：养护期间，实施考核，不得低于 V类水质，每被上级通报一次劣 V

类水质，扣除 1万元，全年最高扣除 12 万。

七、质量保证

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金诚采竞磋[2023]062 号采购

文件的要求。

七、本合同生效

1、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，经代理机构鉴证盖章后生效。

2、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未尽事宜，双方在不违背本合同和采购文件的

原则下协商解决，协商结果以书面形式盖章记录在案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，与本

合同具有同等效力，但需向采购方提交二份备存。

八、合同的解除和转让

1、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，可以解除合同。

2、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合同一方可以解除合同：

（1）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活动取消的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

甲方应当支付乙方为履行本合同已经实际支出的费用；

（2）因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
3、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，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三十天内书

面通知对方提出解除合同，合同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。

4、合同的部分和全部都不得转让。

九、其它

本合同未尽之处双方协商解决；如协商不成，双方同意由一方向合同履行地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十、附则

1、合同份数：



- 3 -

本合同一式伍份，甲方贰份，乙方贰份，代理机构壹份。

2、未尽事宜：

本合同未尽事宜应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以及其同相关法律、法规之

规定解释。

甲方：单位名称（章）： 乙方：单位名称（章）：

单位地址： 单位地址：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秦岭

路 6号锦云大厦 5-6 楼

法定代表人： 法定代表人：戚佳乐

委托代理人： 委托代理人：

经办人： 经办人：周蕾

电 话： 电 话：18915041757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常州高新区科技支行

银行帐号： 银行帐号：1100600000001991

代理机构（见证方）（章）：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 368 号金城大厦 19 楼

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经办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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